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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新聞稿 

 

   公司法在民國九十年進行大幅度修正，其後陸續有所修正，但修正幅度不

大。十多年來國內外經商環境變化快速，經濟部乃通盤檢討修正公司法，並結

合產官學研各界的意見，於今年一月提出初稿草案，歷經多次公聽會及跨部會

協商，於九月提出修正草案送請行政院核轉立法院審查，行政院院會於今(21)

日通過。 

這次大翻修主要有幾個主軸，就是彈性化、電子化、國際化以及強化公司治理。 

 

一、 在彈性化方面: 

1. 員工獎酬工具有彈性 

員工是公司最重要資產之一，為利企業攬才、留才，公司法原來就有獎勵的規

定，包括員工認股，包括(1)員工庫藏股(2)員工認股權憑證(3)公司增資時的新

股認購權(4)只發給員工的限制型股票。104 年更新增公司有獲利時須提撥一定

比例發給員工。 

以上所稱的員工，在現行公司法，原則上只能發給本公司自家員工，母子公司

員工間不能互通。修法後，打通母子公司的界線，讓集團企業發放獎酬更有彈

性，有利集團企業人才交流。 

 

2. 非公發公司設幾席董事有彈性 

台灣大部分公司都是中小企業，股東人數不多，現在規定公司一定要設三席董

事，過於僵化。修法後，公司可以自己決定維持三席以上，也可以只設一席或

兩席，比較有彈性，節省經營成本。公發公司因證交法有特別規定要設五席以

上，所以不適用。 

 

3. 非公發公司要不要實際召開董事會有彈性 

現行法規定董事會做決議一定要開會，也可以開視訊會議，所以董事一定要約

定時間共見共聞共同討論。修法後，董事會可以用書面表決即可。這樣可以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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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免因為人數不足而流會或湊不到人數遲遲開不成會的問題，也有助決策效率。 

4. 非公發公司股東間可不可以策略聯盟有彈性 

股東是公司的出資者，如何行使表決權是股東的權利，現行法對於股東之間可

否先約定表決權怎麼行使以及可不可以信託他人行使並沒有規定，這次修法予

以明定，使表決權的行使更有彈性。但公發公司並不適用。 

 

5. 盈餘分派有彈性 

盈餘分派的方式可為分派現金和分派股票，也就是現金股利及股票股利。現行

規定是盈餘分派一年只能一次，且必須由股東會決議。修法後，所有公司都可

以一年分派兩次。期中發放現金股利，由董事會決議即可，不必開股東會。期

末分派現金股利，如果是公發公司，也可以由董事會決議就可以了。至於股票

股利，涉及到股本變動，仍然要經過股東會決議。 

 

6. 舉債有彈性 

目前公司發行公司債，在舉債總額上，要求公司口袋要有一定深度，也就是公

司債總額不得超過公司現有資產減去負債後的餘額。修法後，非公發公司不再

限制。這可以使一眼前雖然資產不夠多，但將來後勢看好，有潛力的公司，也

可以找到投資人。 

另外，在公司債種類方面，目前非公發公司只能發行普通公司債，修法後，不

再設限，也可以發行可轉換公司債及附認股權公司債。 

 

7. 發行面額股或無面額股有彈性 

公司一股多少錢，須載明於股票上，例如每股十元，這就是面額股，目前公司

法除閉鎖公司外，強制採面額股。無面額股是指股票上不載明金額，價格可於

每次發行股份時自由決定，以真實反應公司價值。同時，也可以使新創事業先

用低價發行股票，吸引投資人趁早進場，提高未來獲利期待。 

本次修正，讓公司可以彈性決定採面額股或無面額股。 

 

8. 非公發公司特別股約定內容有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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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現行特別股的內容主要是在股利分派及限制表決權方面做特別的約定，特別股

的種類受到限制。修法後，新增的特別股，還包括一股可以抵多股的複數表決

權股、對特定事項可以投反對票的黃金股、只投資不參與董監選舉的特別股，

以及保障當選董事席次參與經營的特別股。 

新增這些特別股內容，符合國際潮流，也使公司與投資人間合作的方式更多元，

吸引更多投資人。 

 

二、 在電子化國際化方面 

1. 發行股票無實體化 

目前公司法規定，資本額五億以上的公司要發行股票，在發行股票時，只有公

發公司可以洽集保公司發行無實體股票，一般非公發公司仍然要印紙本股票。 

修法後，只限公發公司要發行股票，非公發公司可以自己決定要不要發行股票，

也可以洽集保公司發行無實體股票。 

 

2. 股東提案電子化 

目前股東提案係以書面提供，修法後公司可以電子方式受理。 

 

3. 非公發公司股東會議電子化 

股東會可以視訊會議或其他方式進行 

 

4. 直接承認外國公司有法人人格 

現行法規定外國公司必須經過我國認許，才具有法律的主體資格。在國際化全

球化趨勢下，外國公司在外國既然已經取得法人人格，在我國自不必再予認許，

可直接承認其人格，修法後外國公司來我國營業，只須來辦分公司登記即可。 

 

5. 開放外文名稱登記 

現行規定公司一定要取中文名稱。並沒有受理外文名稱。修法後，公司除應取

中文名稱外，也可以再登記外文名稱，這樣企業以外文名稱進行全球化交易時，

交易人也可以在政府網站查得到，有助企業提升品牌國際識別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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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在強化公司治理方面 

 

1. 放寬董事會召集程序 

現行法規定只有董事長可以召開董事會，修法後，董事長如拒絕召開董事會，

過半數的董事就可以自行召開，解決過去實務上董事長一直拒絕召開董事會所

造成的僵局。 

 

2. 簡化董事提名程序 

現行法規定股東如果要提名董監事候選人，必須附上候選人的學經歷等多種證

明文件，還要經過董事會審查。如果期限內未提出，就可能因此被剔除，失去

被選舉的機會。修法後，提名股東只要敘明候選人學經歷資格即可，董事會不

再審查，避免候選人被任意剔除。 

 

3. 落實股東會召集權人之權利 

依據現行法，除了董事會外，其他如監察人或符合一定條件的股東，也可以召

集股東會。過去常發生有召集權之人要召集會議時，拿不到股東名簿。本次修

法明定召集權人有權向公司或股務機構請求提供，拒絕提供者，並有處罰規定。 

 

4. 新增公司治理人員 

公司治理人員，在國外，多稱之為公司秘書，主要任務是在協助公司與董事會

遵循法令落實公司治理。目前證交所及櫃買中心訂有不具拘束力的上市櫃公司

治理實務守則，鼓勵上市櫃公司設置。這次公司法修正予以引進，非公發公司

並不強制設置，可設可不設，公發公司則由金管會視實際需要，循序漸進逐步

推動。 

 

5. 遵守國際洗錢防制規範 

2018 年亞太洗錢防制組織將對我國進行評鑑，洗錢防制主要法律規範在於洗

錢防制法，但公司組織是主要的經濟活動者，在公司法配合規定，有助洗錢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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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制。經過與法務部等跨機關討論，本次修法納入洗錢防制條文，各公司應該每

月定期向經濟部設置的電子平臺申報實質受益人。所謂實質受益人，是指董監

事，經理人以及持股逾 10%之股東。違反者並予以行政罰。但一定條件的公司

可以豁免申報，相關細節，授權由經濟部會同法務部訂定。 

 

考量到這是新增的規定，經濟部在申報的設計上，務必會朝簡化，易操作的方

向規劃，對於沒有申報的公司，法條設計上也不是馬上處罰，會先請公司改正，

公司遲未改正者，才會處罰。  

 

發言人：商業司陳副司長秘順 

聯絡電話：電話：2321-2200#8323 行動電話：0939945897  

電子郵件信箱：mschen@moea.gov.tw 

 

業務聯絡人：商業司張科長儒臣 

聯絡電話：電話：2321-2200#8323 行動電話：0918996208  

電子郵件信箱：crchan@moea.gov.tw 


